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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負責人  

  召集人歡迎各與會者出席工作小組第十一次會議。

(一 ) 揀選環境保護署撥款資助活動夥拍團體

2. 召集人表示，由於第一次邀請夥拍團體時，團體因工作安排未能合辦活

動，故秘書處早前已再次發信邀請夥拍團體。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

(下稱「環委會」)秘書匯報，秘書處早前已就三項活動，包括「推廣『節能、

惜食』」、「減廢回收計劃」以及「環保親子填色比賽」再次發信邀請夥拍

團體，並收到三個團體就其中兩項活動的回覆 (附件一 )，但並沒有團體表示

有意合辦「減廢回收計劃」。工作小組就活動主辦團體議決如下：  

活動計劃  主辦團體

推廣「節能、惜食」 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

環保親子填色比賽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港九新界幼

稚園教育協進會有限公司合辦  

3. 對於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就「推廣『節能、惜食』」活動提交的計劃書，

在「材料津貼」此項目上，環委會秘書表示，若由參賽隊伍購買食材，在申

請發還撥款時或許會有困難，建議主辦團體參考去年活動安排，尋找贊助

商，或由主辦團體購買食材和保留單據，以便日後申請發還款項。召集人建

議聯絡「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為活動贊助商，並於下一次會議與主辦團體討

論有關安排。環委會秘書續指，就計劃書的「廚房用品」上，秘書處已提醒

活動團體只適宜購買小型的損耗性物品，不宜購買爐具等電器。召集人表示



 負責人  

可於下一次會議與主辦團體討論有關細節。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4.  就「環保親子填色比賽」，召集人建議由「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和「港

九新界幼稚園教育協進會有限公司」為活動合辦團體，以便增加工作人手和

參與人數，並由團體自行決定負責的部分。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5.  環委會秘書補充，由於團體就「推廣『節能、惜食』」申請的金額為 44,820

元、「環保親子填色比賽」為 12,500元，以及「推廣環保衞生訊息」活動為

45,000元，故向環境保護署申請的撥款金額總數為 102,320元，少於早前工作

小組建議的 200,000元。召集人建議團體就「環保親子填色比賽」增加預算

和獎項，鼓勵更多學童參加比賽，宣揚環保訊息，並請秘書處通知有關團體

就此修訂計劃及預算。召集人建議於四月份的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 (下

稱「財委會」 )會議前再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與主辦團體商討活動細節和撥

款安排，以便及早向財委會提交撥款申請。召集人請秘書處聯絡主辦團體，

要求修訂及補充工作計劃。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二 ) 其他事項  

6.  既無其他事項，召集人宣佈會議結束。  

 

(三 ) 下次會議日期  

7.   會議於上午 10時 42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待定。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5 年 3 月 27 日  

檔案：HAD TMDC/13/35/EHDD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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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拍團體邀請名單(第二輪)

(環保署撥款資助活動)

Number 團體名稱 附件一
1 仁愛堂社區中心
2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3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4 協基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5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6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7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建生青年空間
8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蝴蝶灣綜合社會服務處
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兆康中心)

1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寶田中心)

1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12 救世軍新界西綜合服務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

13 救世軍新界西綜合服務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14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

15 港九新界幼稚園教育協進會

16 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

團體名稱 有意合辦的活動 備註

16 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 推廣「節能、惜食」 附件I
14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 環保親子填色比賽 附件II
15 港九新界幼稚園教育協進會 環保親子填色比賽 附件III

回覆有意合辦活動的團體



附件I







附件II



附件III




